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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的补充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积极拓展市场，通过电商模

式进一步优化销售渠道和服务水平，收购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驼

峰投资”）持有的骆驼汽车配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骆驼电商公司”）

100%股权，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,405.49 万元。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在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刊登的《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 2018-110）。现对公告中的内容作如下补充： 

一、交易标的主要增值原因说明 

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，骆驼电商公司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、经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后的具体结果如下

表：  

单位：万元 

项            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％ 

A B C=B-A D=C/A× 100% 

1 流动资产  5,440.10   5,741.32   301.22   5.54  

2 非流动资产  1,060.53   1,146.09   85.56   8.07  

3 资产总计  6,500.63   6,887.41   386.78   5.95  

4 流动负债  3,481.92   3,481.92   -     -    

5 非流动负债  -     -          

6 负债合计  3,481.92   3,481.92   -     -    

7 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  3,018.71   3,405.49   386.78   12.81  

 

其中，流动资产项增值 301.22 万元，增值率 5.54%，评估增减值是由各主

要项资产增、减值的共同作用下造成的，具体变动情况及原因为： 



1、应收账款评估增值 14.34 万元，增值率 3.82%。增值原因是评估人员分

析应收款回收风险后认为不存在风险损失迹象的，无需参照企业会计政策计提风

险损失准备。 

2、预付账款评估减值 7.13 万元，减值率为 2.04%。原因是对于项目已经结

束，属于发票因素产生的事实费用挂账，按零值评估。 

3、其他应收账款评估增值 7.29 万元，增值率为 0.32%。增值原因是评估人

员分析款项回收风险后认为不存在风险损失迹象的，无需参照企业会计政策计提

风险损失准备。 

4、本项目存货包括原材料、库存商品、在用周转材料，评估增值主要是库

存商品评估增值所致，库存商品申报账面值为 2019.04 万元，评估值为 2230.15

万元，评估增值 211.11 万元元，增值率为 10.46%。 

存货评估思路为根据市场客观售价减去销售费用及其他费用、全部税金和一

定的税后净利润确定评估值。 

二、对本次关联交易目的的补充说明 

2017 年 3 月 14 日，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,公司曾以

4688.90 万元的转让价格将骆驼电商公司 100%股权转让给驼峰公司。公司此次收

购骆驼电商公司主要出于以下考量： 

1、基于骆驼电商公司的性质，该公司如要实现快速发展前期需要较大资金

投入。公司此前将该公司售出以实现其灵活独立运营，计划通过引入管理层持股、

外部资本等方式加快推进该公司对“骆驼养车网”的建设，以更好的服务和支持

公司线上业务销售。而近两年来骆驼电商公司业务实际开拓情况显示，骆驼电商

公司主要业务（独立负责骆驼蓄电池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体系建设和运营、骆驼

蓄电池品牌建设传播的代运营业务）无法独立于上市公司，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

受到限制，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效应难以充分发挥，导致最终均未实施，该公司独

立运营的意义未实现。 

2、骆驼电商公司近两年业务主要是建成骆驼全渠道销售体系，实现线上线

下销售服务体系的充分融合，打造骆驼蓄电池在消费者群体和终端渠道服务商中

更强的产品及服务品牌价值，一方面骆驼电商公司需与公司原有经销商渠道进行

频繁协调互动，帮助其进行线上线下业务拓展，另一方面骆驼电商公司需与公司



物流渠道合作，借助公司在全国干线网点全面覆盖的蓄电池承运能力，完善线上

服务模块。此种情况下，骆驼电商公司每年均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，公司将

其纳入上市公司范围后，可以使公司线上、线下销售渠道的业务协调及财务结算

效率更高，也能解决关联交易问题。 

3、骆驼电商公司经过近两年的发展，线上线下全渠道销售服务体系已基本

打造完成，线上销售渠道涵盖骆驼自营和第三方商城并举，建成骆驼微信独立商

城，拥有车主和渠道粉丝超过百万；实际运营京东/天猫/途虎/拼多多/苏宁等所

有主流第三方电商平台；同时还与滴滴公司达成战略合作，上线滴滴电瓶商城；

成为阿里公司汽车后服务板块的核心合作伙伴，在近 100 个城市全面参与阿里新

零售销售服务体系建设，在全网各主流电商平台蓄电池品类销量中排名第二。在

线上销售渠道全面发力的同时，也基于骆驼蓄电池行业领先的经销商体系，强化

线下上门服务的服务渠道网络布局和服务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，线上下单线下服

务的能力目前基本覆盖全国主要一二三线城市，打造形成后续订单放量增长的重

要服务支撑核心竞争力。 

目前公司线上平台的前期密集推广期已过去，后期资金投入趋缓，且公司目

前呈良性发展趋势，2017 年度实现营业 947.14 万元，2018 年仅 1-10 月实现营

业收入 2877.24 万元。后期随着该公司营业规模进一步扩大，存货（易损件产品）

销售放量，逐步调整与线下服务商的结算费用，回冲前期线上业务推广投入带来

的亏损，对上市公司未来合并报表利润的影响很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5 日 


